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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2021年度）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部门（单位）主要职责职能，组织架构、人员及资产

等基本情况

1.部门（单位）主要职能

2019年，依据《中共南昌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组建市生态

环境综合执法队伍的通知》（洪编发〔2019〕13号）文件精神，组

建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局，为市生态环境局下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公益一类，正科级规格。依据《中共南昌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

整市生态环境局和县（区）生态环境局部门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

项的通知》（洪编发〔2019〕65号）文件精神，将市生态环境综合

执法局更名为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2021年 5月 14日，

依据《中共南昌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市生态环境局事业单位改革

有关事项的批复》（洪编发〔2021〕80号）文件要求，将市生态环

境保护综合执法局更名为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为南

昌市生态环境局管理的副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2021年 12月 6日，

依据中共南昌市委组织部《关于重新认定市总工会等 48家单位列入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范围的通知》（洪组发〔2021〕26号）文件通知，

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为参公管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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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单位主要职能为在市生态环境局的领导和管理下，统一行使市

本级和东湖区、西湖区、青云谱区、青山湖区、湾里管理局、新建区

及高新区、经开区、红谷滩区范围内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执法职责，

以市生态环境局名义实施执法。具体职能包括：

（1）依法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依法开展污染防治、生态保

护、核与辐射安全等方面的日常监督检查；

（2）承担所辖区域内执法业务指导、组织协调和考核评价等。

2.部门（单位）组织架构及人员情况

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内设科室包括：办公室、法制

监督科、案件审理科、应急科、投诉举报中心、执法一科、执法二科、

执法三科、执法四科、东湖大队、西湖大队、青云谱大队、青山湖大

队、湾里大队、新建大队、高新大队、昌北大队、红谷滩大队。截止

到 2021年 12月 31日，编制部门核定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支队事业编制数为 158名，实有在职人员 119名。

3.部门（单位）资产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资

产总额 1363.24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789.86 万元，较上年下降

21.54%，占资产总额 57.94%；固定资产 573.38 万元，较上年下降

14.88%，占资产总额 42.06%。

我支队固定资产主要为日常办公设备及执法专用设备等，原值合

计 1093.19万元，已折旧（摊销）519.81万元，账面净值 573.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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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保存完整，资产账务管理合规，均按照《政府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进行折旧（摊销）但资产登记入账情况较为混乱，未按资产类别进

行分类，且部分固定资产仅以产品型号作为资产名称，不利于资产管

理及统计等。

（二）当年部门（单位）履职总体目标、工作任务

根据南昌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 2021年工作计划，南昌市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2021年履职总体目标为：根据建党 100周

年纪念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形势，结合上级环境执法工作安排和自

身改革发展的实际，继续围绕“创一流的环境执法业绩、建一流的环

境执法队伍”的“双一流”的奋斗目标，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推进“打

基础、强监管、促规范、转作风”四大举措，力争以优异成绩开创“十

四五”执法工作新局面，为建党 100周年献礼。具体工作任务如下：

1.持续发力“打基础”

制定环境执法年度工作培训计划并持续开展培训；完善企业“户

口簿”；采购执法服装等相关执法设备；推进饮用水源视频监控系统

升级改造；组织市本级执法干部专业知识考试。

2.坚持不懈“强监管”

查漏补缺整改各类问题，迎接中央环保督察；开展南昌市安委会

商贸安全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整改专项行动；开

展南昌市环境执法检查专项行动；开展全市生态环境安全隐患排查专

项行动；开展重点园区常态化 VOCs 专项执法检查；开展塑料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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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现场检查；开展全市污水处理厂 COD去除剂专项排查；开展县

级以上饮用水源地专项排查整治；完成部分赣江排污口整治和所有排

污口标识牌建立；对全市放射源单位进行一遍拉网式检查，对直管的

射线装置使用单位检查比例不低于一半；邀请环保技术中心专家，对

全市已安装在线监控的排污单位进行专项检查；开展一次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扬尘污染上路巡查；开展至少三次大气污染

督查“零点行动”；开展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清场行动”专项整治工

作；开展大气污染防治重点领域联合执法；认真处理环境信访，维护

环境安全；开展一年一度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对县区开展一次执法

稽查；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开展全市厂矿周边“散乱污”

企业环境问题大排查整治行动；持续推进树立标杆企业工作；保障重

大节假日期间生态环境安全；加强粉尘企业环境安全风险管控；开展

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行动“回头看”；开展高风险 ODS行业专项执

法检查；持续推进排污许可监管工作；健全执法监测工作机制；开展

全市未批先建和违反“三同时”违法违规企业专项执法检查。

3.固本培元“促规范”

出台《南昌市生态环境局、南昌市自然资源局、南昌市农业农村

局、南昌市水利局、南昌市林业局生态环境联合执法工作规程（暂

行）》；出台《南昌市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维护工作考核办法（试

行）》；出台生态环境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制度；配合市局推进企业生

态环境保护承诺；出台两法衔接相关规定；健全市、区两级环境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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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管理制度；开展“以案促建 提升环境应急能力”专项活动。

（三）当年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根据南昌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

效目标申报表》，当年度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有四项，分别为：

目标 1：检查企业家次 1000次；

目标 2：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1次；

目标 3：出动执法人员检查人次 2000人次；

目标 4：饮用水源巡查 6次。

（四）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

完成了 2020年项目资金绩效自评、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

评、开展了 2021年度项目支出绩效监控工作，并上报至市生态环境

局审核、开展了 2022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申报和 2022年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工作，并已经审核通过。绩效工作具体开展情况

如下：

根据《南昌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年度预算绩效管理有关工作

的通知》（洪财办﹝2021﹞7 号）文件精神，对 2020年度实施项目

的财政资金投入运行情况，包括目标设定、目标完成、组织管理水平、

实施成效等进行评价分析，并总结存在的问题，下发整改通知书，要

求项目实施相关科室按要求整改，促进各项政策和措施的全面落实，

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水平。

根据《南昌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年度预算绩效管理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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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洪财办﹝2021﹞7 号）文件要求，于 2021年 8月开展了

2020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对财政资金投入运行情况，包括

目标设定、目标完成、组织管理水平、实施成效等进行评价分析，并

总结出存在的问题，促进各项政策和措施的全面落实，不断提高财政

资金绩效管理水平。

按照《南昌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年度预算绩效管理有关工作

的通知》（洪财办﹝2021﹞7号）文件精神，按照预算绩效管理有关

规定，对照 2021年项目绩效目标，对 2021年实施的环境执法监督、

饮用水源改造和饮用水源视频监控系统运行费等 3 个项目的执行过

程以及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绩效运行监控，以便及时掌握项目绩

效目标的完成情况及资金支出进度。同时针对项目绩效运行监控中发

现的问题，向问题项目相关实施单位下发了问题整改通知，提出了改

进措施，并要求其出具整改计划，切实发挥项目运行监控的作用。

按照《南昌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年度事前评估和预算绩效目

标管理工作的通知》（洪财绩﹝2021﹞3号）文件要求，对单位部门

整体按照确定的职责，运用全部财政资金在一定期限内预期达到的总

体产出和效果，概括、提炼出最能反映项目预期实现程度的关键性指

标，予以细化、量化，将其确定为相应的绩效指标，清晰反映预算资

金的预期产出和效果，编制 2022年度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以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按照《南昌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2年度事前评估和预算绩效目

标管理工作的通知》（洪财绩﹝2021﹞3 号）文件要求，编制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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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对项目的功能进行梳理，依据项目的

功能特性，预计所要达到的产出和效果，概括、提炼出最能反映项目

预期实现程度的关键性指标，予以细化、量化，将其确定为相应的绩

效指标，清晰反映预算资金的预期产出和效果，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五）当年部门（单位）预算及执行情况。

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2021 年年初预算收入总计

2104.51万元，其中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229.75万元，

年初结转和结余资金 776.53万元，使用非财政资金拨款结余 98.23万

元；预算支出合计 2104.5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586.51万元，项

目支出 518万元。

2021年度调整后预算收入总计 1968.7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收入 1192.28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 776.51万元；调整后预算

支出总计 1968.7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272.10万元，项目支出 696.68

万元。

2021年度决算收入合计 1968.7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收入 1192.28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 776.51万元；决算支出 1968.7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272.10万元，项目支出 696.68万元。

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全年预算数 1968.79万元，全

年执行数 1968.79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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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

（一）履职完成情况

1.数量方面

（1）环境执法人员培训参与次数

我支队 2021年共组织执法人员参加各级培训 15次，培训 454人

次，并组织开展闭卷考试 3次，从而达到以考促学，以学促用的目的。

（2）蓝天保卫战相关工作完成率

我支队持续出动人员上路对影响空气质量的污染因素进行巡查，

全年出动 165人次，检查工地 852 个；针对近期持续污染天气，启

动黄色应急响应，督促辖区内 42家企业落实减产、减排要求，并通

知各企业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对

全市 536家涉 VOCs排放企业进行帮扶治理，已完成治理 521家；对

全市在建项目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设备进行排查，并制定了《专项整治

告知书》，对拒不整改的 9家企业名下的 28台非道路机械尾气超标

情况进行了立案处理，蓝天保卫战相关工作完成率 100%，通过开展

上述各类执法检查工作，有效保障了我市空气质量。

（3）碧水保卫战相关工作完成率

我支队对 966个赣江入河排污口进行分类编码，组织起草了《整

治工作方案（送审稿）》，目前已整治 134个，取缔 15个，树立 57

块排污口标识牌；出动 529人次对饮用水源地进行巡查，多次开展钓

鱼游泳行为专项执法，劝离 443人；在今年处理赣江出现大面积水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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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和大薸事件中，多次行船对赣江江面和沿岸进行巡查，最终会同相

关部门圆满解决该事件；对红角洲前湖水系散发异味并出现黄色水体

的情况进行系统排查，已就新建区工业排口混接前湖水系问题督促属

地进行整改，碧水保卫战相关工作完成率 100%，有效保障了我市饮

用水源安全。

（4）厂矿周边“散乱污”企业排查数量

我支队积极开展散乱污企业排查工作，全面排查全市厂矿周边

“散乱污”企业，共排查出 21家，整治完成 18家。

2.质量方面

（1）培训参培率

对于通知到的环境执法人员，均已参与培训，培训参培率 100%，

有效提升了环境执法人员业务能力。同时，积极选派 5名同志参加生

态环境部监督帮扶的“实战练兵”，锻炼执法人员综合能力。

（2）空气优良率

通过开展蓝天保卫战各项工作，2021 年度南昌市空气质量优良

率为 91.5%，与上年度持平，环境空气质量居中部六省会城市第一。

（3）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通过开展碧水保卫战各项工作，2021 年度南昌市城市及县级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4）厂矿周边“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完成率

我支队全面排查全市厂矿周边“散乱污”企业，共排查出 2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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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完成 18家，整治完成率 85.71%。

3.时效方面

（1）单位工作完成及时性

上述工作均为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履职所需，为全年性

工作，各项工作均在计划时间内完成，任务完成的及时性较高。

（二）履职效果情况

1.社会效益方面

（1）加强执法力度

2021年，全市出动执法人员 22919人次，检查企业 6613家次；

立案调查 164件，下达处罚决定书 159件，执行到位案件 157件，执

行到位处罚金额 1406.2万元；处理查封扣押案件 4 件，移送拘留案

件 3件，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数 3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271件。2021年度我支队持续加强执法检查力度（市本级行政执法情

况对比见下表），精准打击了各类环境违法行为，有效保障了我市环

境健康安全。

表 1 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行政执法情况对比一览表

执法类别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同比增幅

行政处罚实施数量(宗) 25 41 64.00%

行政处罚金额（万元） 406.0872 312.1471 -23.13%

行政强制实施数量(宗) 6 18 200.00%

行政检查次数（次） 2868 2928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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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应急执法能力

我支队深入开展执法大练兵活动，对照练兵方案，逐条逐项做好

相关工作，并结合年度应急演练工作，组织 9个县区和市本级执法队

伍在方大特钢焦化厂开展了一次环境应急能力提升大比武。通过年度

应急演练，以及能力提升比试等，使得执法人员通过模拟实战提升应

急执法能力。我支队被评为江西省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表现突出

集体，多名同志获得全省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表现突出个人，为

我市环境保护工作力量的加强做出了有效贡献。

（3）提升危废处置规范性

我支队持续加强危废和在线监控运维监管，与公安、检察院联合

印发《关于印发打击危废和自动监控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出台了《南昌市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维护工作考核办法》，分别

开展了企业危险废物管理、电动自行车废旧铅蓄电池暂存转运、在线

设备数据造假等专项排查。2021年共查处涉危废案件 5起，处罚 70.4

万元；检查了 37家企业的在线设备，发现问题 5起，立案 2起，处

罚 6.1万元。同时，结合疫情防控形势，对全市 371家医疗机构、集

中隔离点、16家核酸检测机构、10家疾控中心和 1家医废处置中心

的医废清运、处置情况进行了排查。通过对各类企业加大危废处置检

查执法力度，能够有效规范企业行为，提升危废处置规范性，进而提

升我市环境健康程度。

（4）信访件办结率

我支队细抓信访处理，印发了信访举报奖励办法，并进行广泛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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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建立了信访月报制度，对信访投诉原因进行类比分析，预查预改

可能存在邻避矛盾的企业问题。全年处理信访 4062件，办结 3914件，

办结率 96.4%，较大程度解决了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

2.生态效益方面

（1）重、特大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率

2021年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加强了对饮用水源地的环

境监管，保障了全市饮用水环境安全，未出现重大、特大饮用水水源

突发环境事件。

（2）铊超标排放事件发生率

我支队全面开展涉铊企业专项排查。经查，全市涉铊企业有 3家，

均未发现超标排放行为，铊超标排放事件发生率 0%。

（3）保障辐射环境安全

我支队积极加强核辐射安全监管，共对 52家次核技术利用单位

进行了检查，及时指导一公司送贮了两枚放射源，并配合海关对一批

出口日本的陶瓷制品辐射计量进行检测。放射性污染属于“看不见的

污染”，放射源一旦丢失，将给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极

大的威胁，后果不堪设想。此次放射源送贮工作的顺利完成，消除了

辐射安全隐患，确保了我市辐射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维护社会稳定。

（三）社会满意度及可持续性影响

1.社会满意度方面

（1）企业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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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积极帮助企业在防疫与复产期做

好环境管理工作，企业环保责任人员应与复产复工同步到位、污染防

治设施运行应与复产复工同步到位、在线监控设备运行应与复产复工

同步到位、固体废物管理措施应与复产复工同步到位、环境应急核查

防范应与复产复工同步到位、内部防控精准管理应与复产复工同步到

位。2021年收到了江铜耶兹、欧菲光等五家企业送来的感谢锦旗，

企业满意度 100%。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

施

（一）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政府采购执行率偏低

南昌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政府采购预算数 229万元，全

年执行数 195.5万元，预算执行率 85.37%，预算执行率偏低。原因主

要是 229万元政府采购预算，实际仅饮用水源专项按照预算执行了政

府采购，余下 33.5万元政府采购未使用，导致政府采购执行率评分

未达满分，原因主要是办公设备采购预算计划未执行，因为办公设备

采购计划主要用于应对日常性办公需求，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导致预

算与执行存在一定偏差。

（二）改进的方向和具体措施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 ，提升政府采购执行率

我支队将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政府采购预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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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制度和要求，提高政府采购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严谨

性和可控性。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前根据年度内单位可预见的政府采购

工作任务，确定单位年度预算目标，细化预算指标，科学合理编制政

府采购预算，推进政府采购预算编制科学化、准确化。编制办公用品

政府采购预算时，结合已有办公设备及其存量情况、新旧情况等，尽

可能合理准确编制。年度政府采购预算编制后，根据实际情况，定期

做好政府采购预算执行分析，掌握政府采购预算执行进度，及时找出

预算实际执行情况与预算目标之间存在的差距，纠正偏差，对于确实

无法实施的采购计划，及时申请调减政府采购预算，避免财政资金闲

置。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支队将建立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制度和绩效问题整改责任

制，形成一套反馈、整改、提升的良性绩效运行机制，实现评价结果

与制定政策、预算安排、完善管理的深度结合，针对此次自评发现的

问题，我支队将积极改正，落实好报告中提出的改进措施。我支队拟

在市财政局审核通过后，将自评报告在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官网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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